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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法学家到底是不是科学家？法学家应该服从科学还是
服从其它的什么因素？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好—— 
 

法学家如何讲真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孙宪忠  
 

  ■法学是不是科学？法学家是不是科学家？这些问题仍未解决好 
  在《物权法立法实录》的一书中，我曾经以 “法学家必须讲真话”这个题目发表了参与立
法工作的一点小感言。没想到这个算不得深刻的认识，后来居然引起较大关注。很多年以前，本

人发出“必须讲真话”的感慨，其中的原因在于本人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发现，不论是社会还是法

学家本身，都有重新认识法律科学性以及坚持科学性立场的现实问题的必要性。现在中国法学研

究的客观政治环境当然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但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法学家还是不能够讲真话

呢？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中国法学家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作用越来越全面和深入。法学

家的活动，不仅仅只是著书立说了，在立法以及重大决策论证过程中、在一些重大的司法解释咨

询论证过程中、在一些重大案件裁判的咨询论证中，现在都有法学家参与了。这些参与机会不论

是对于参加者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法学家参与这些机会的时候，会不会从科

学的角度讲话？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争论数十年了，但是谁能说就没有问题了呢。法学本身是一

个和社会政治联系密切的学科，法学以及法学家群体能不能坚持科学，事实上疑问很多。所以多

年前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本人曾经提出一个自认为十分严肃但是别人认为十分幼稚的问

题，就是法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法学家归根结底是服从科学还是服从其它的什么因素？之所以说

这个问题显得严肃而幼稚，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清楚，但是很多人却很难做到言行一致。这一

点大概是中国法律界长久以来形成的潜规则吧！ 
  法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法学家到底是不是科学家？这门科学的意义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

本来应该不成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问题，一直都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法学家不讲科学，会造成不好影响 
  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科学家的个人操守问题。因为科学家不遵守科学操守、不讲真话

的时候，其见解轻者误人视听，重者误国误民。很多人提到这一方面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关于亩产数十万斤粮食的“科学论证”，支持了严重的农业浮夸风。但

是这样的问题难道法学界就没有出现过吗？法学家不讲真话的教训不会那么大吗？不然。时间较

远的事件我不知道，但是我亲历的一件事，可以说明法学家不讲真话同样会造成严重问题。 
  1997年，我国大陆法学家访问宝岛台湾，其中被介绍为中国法学泰斗的一位，在那里做了一
个题为“社会主义宪法是人类宪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从题目一望

可知。之后学术讨论时，台湾一个教授提问：宪法在历史上产生的价值是要解决国家公共权力的

分工制衡问题，目的是使得公共权力廉洁和高效，请问大陆宪法理论是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的？我们的这位法学泰斗回答说：中国大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公有制两个基本原则，

这两个基本原则保障了我们的公共权力和人民利益高度协调统一，这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公共权

力的廉洁高效问题。台湾教授又问：一些地方发生的高官腐败案，怎么能说你们公共权力廉洁的

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呢？您怎么解释这些事件呢？我们的法学泰斗则回答说：个别地方的

腐败案，说明这个地方领导受到封建资本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影响！此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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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时举座哗然！台湾方面一名教授当时就说：国民党跑到台湾都四十多年了，在我们这边的

统治都快要结束了，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影响大陆的地方领导人！一位在座的教授对本人谈到，你

们大陆的法学怎么这样不讲理呢？听着这些评论，本人真的内心也很震惊。谁也没有想到，这样

一篇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学知识标准完全合格甚至堪称典范的报告和发言，在海峡的对岸却产生了

完全相反的效果。 
  显然，就这位法学泰斗的法学知识而言，就他过去遭受的迫害而言，就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所

获得的精神解放而言，他对于法制和宪法中的公共权力、民权等基本问题，不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显然他应有更有说服力的回答，虽然他这样讲话不会妨害他在中国大陆的声望和政治地位，但是

却妨害了两岸法学界和人民的沟通和理解，给了台湾人民一种十分负面的声音传达。由此可见，

法学家如果只讲“空头政治”而不讲科学，那就是不讲真话，那照样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过去那种把法律当作可以随意拿捏的工具的观念，在当今社会上难以立足了 
  1997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前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下，
依据自设前提、依靠自圆其说的方法建立的那种法学话语系统，也就当然退出了吗？事情远不是

这样。近年来，本人参加了很多法学活动，发现那些长期形成的政治性套话和假话，仍然在影响

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一些法学家。在法学圈子内部出版发表的不少著述，内容陈旧、思想僵化

的东西有的还居于支配地位。近年，本人负责编写了一些法学教科书，翻阅了多个大学的法学教

科书，发现其中的法学理论，尤其是关于公共权力的分工制衡、中国的民权、法律的本质、外国

和中国法律的比较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那位法学泰斗的观念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更新。这也就

是说，还有一批人在不断演绎着过去那种法学中的政治套话或者假话，而不顾我国经济社会已经

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在思想观念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不顾我国依法治国方略

的推进和我国法学理念的进步，也不顾及人民群众内心的声音。在我国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他

们的法学知识还停留在斯大林的时代，他们的法学或者思想工作的套话里，渗透了对“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向往，他们好像以鼓励大批判来自我激励，并以此作为自我崇高的阶石，而不顾及中

国已经进入建设性时代所需要的法律秩序与社会和谐，不顾及人民对于权利、和平等的渴望和对

建设和谐社会的向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法制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写进了宪法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的时候，法律实现

其科学性的障碍虽然不能说彻底消除了，但是，过去那种把法律当作可以随意拿捏的工具的观念，

毕竟在社会上难以立足了。当法学以真正的社会科学进入我们这个社会的时候，法学需要以自己

的真正面目展现于社会，而社会需要法律科学家自己勇敢地追求法律科学、讲出一个法律人的真

话。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和要求。正如其他的科学家一样，法学家必须对于自己的使命有清晰的

理解。  
  ■法学家以法律科学家的身份讲话，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 
  一个法学家能够面对现实，以法律科学家的身份讲话，首先的要求是法学家自己拥有建设国

家、维护民权的真知灼见。依本人的体会，一个中国法学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

想——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本意来看，就是要从前苏联法学中解脱出来。前面提到那位法学泰斗所

讲的，就是前苏联法学的典型表现。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斯大林思想为基础的法学知识

体系，其基本的特征首先是完全自我封闭，切断了历史，切断了世界法学发展的联系，然后依据

阶级斗争的需要，自我演绎。前苏联法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封自圣，它有意识地封闭

人民，向人民宣传的东西，都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法律无限扭曲，造成别人的法律都是欺

骗的假象，反过来将自己的缺陷说成莺歌燕舞。这样的法学，违背了法律科学基本的要求，它造

就了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普遍的对法律原则的蔑视。过去，中国曾一度盲目而且照搬

前苏联法学，法律一开始就被当作任意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国家治理的科学，从而致使在一个时期

内中国法制遭受严重破坏，国家和人民因此而吃尽了苦头。前苏联法学只能在封闭的体系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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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者的膜拜，但是在这个封闭的体系之外，这种法学只能为人耻笑，因为其本身并没有多少科

学性可言。但是遗憾的是，它现在仍然还是中国不少教科书里的格式语言和典范标准。正如《物

权法》制定过程中出现的政治争论那样，还有一些人拿它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民权建设

设置障碍。所以，于国于民至为重要的真正法学，不会是这样的法学，改革开放以来但凡获得成

效而且也得到民众认同的法律措施，不但不是出自于这种法学，而且都是在否定这种法学。所以

法律科学的真知灼见，与前苏联法学无关。对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认识到了。 
  中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法学上讲，已经进入了比较典型的民法社会和民权

社会，民众对于自己的权利有很高的期待，他们希望民法社会里的意思自治原则能够得到充分的

承认，他们的精神和财产能够有很多的自主。其实，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创造力的渊源就是民众

的精神解放和财产自主，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的巨大发展，就是来源于此。在中国改革开放过

程中，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和治国方略，因此法律找到了自己的尊严，法律科学也逐

渐得到了人们的敬重。法律的真谛，就在于维护民权和市场经济建设。在今天的中国，维护法律

科学，就是坚持真理，就是维护社会和谐，维护经济与社会长治久安。所以，中国的法学家应该

更加勇敢地站出来，以民权为己任，讲科学讲真话，而不是讲套话、假话、空话。 
  法学家说真话，应该坚持法学的真理，即使这些真理一时尚不能为人所了解，一时尚不能为

社会所接受，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是科学家的本分。所以即使在别人不理

解的时候也应该将科学的法学道理讲出来。考虑到我国法律建设发展的任务繁重，法学家责任重

大，因此更应该坚持这一操守。 


